鄢陵县2025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公告
为深入贯彻中央“双减”政策和《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实施意见》精神，进一步提高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规范化水平，健全公平入学长效机制，营造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好生态，依据省市相关文件要求，现就我县2025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做如下安排。

（一）坚持属地管理原则

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实行“以县为主”的管理机制，县人民政府依法承担辖区内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主体责任，县教体局在县政府领导下，严格按照《义务教育法》等法律规定，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县教体局统筹协调县城区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并负责县直学校招生和各镇中心校招生入学监管工作；各镇中心学校负责各自辖区内学校招生和入学监管工作;民办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各招生学校具体负责本校招生入学工作。

（二）坚持免试入学原则

义务教育学校要严格遵守免试入学规定，不得采取考试、测评或者委托校外培训机构采取考试、测试、面谈等形式选拔学生，不得将各种考试、竞赛、培训成绩或证书等作为招生入学的条件和依据。公办学校实行划片招生，学生按划片相对就近入学。学生相对就近入学时，坚持适龄儿童随父母生活的原则，坚持户籍与父母生活家庭实际住址一致原则。

（三）坚持“公民同招”原则
全面实行公办民办学校同步招生。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招生工作由审批地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全程接受社会监督,严禁民办学校自行组织招生。原则上,民办学校的招生范围限于审批地行政区域;有寄宿条件的民办学校,确需超出审批地行政区域招生的,经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可适当扩大范围,但不得跨市域招生。民办学校严格按照批准的招生范围、招生计划和规定的招生时间、招生方式组织招生，坚决杜绝提前招生。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实行电脑随机录取。对报名人数未超过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实行“注册入学，直接录取”。
（四）招生对象

1.小学：招收当年8月31日（含8月31日）前年满6周岁的属地户籍适龄儿童、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及外地户籍符合政策规定准入类学生。
2.初中：具有属地户籍的小学毕业生，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外地户籍符合政策规定准入类小学毕业生。

（五）招生办法

1、城区小学、初中招生

我县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将从8月上旬开始，招生学校发布公告，明确本校招生时间（至少安排两天时间）、招生要求和招生日程安排等，适龄儿童及其监护人须在片区所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内，持相关证明材料到学校完成现场资格审查，学校负责审核材料并实地核实。学校审核结束后，将符合条件的学生信息登记表及相关证明材料报县教体局，教体局将组织人员进行复核，复核结束后，学校将实际现场报名符合条件的学生信息录入河南省义务教育招生服务平台，由学校、县教体局完成投档录取工作。适龄儿童家长（监护人）未在片区学校规定时间内到校审核材料的、提供虚假材料的或在不同学区学校重复报名的，视为自愿放弃到学区内就学的资格。

2、乡镇（含民办）小学、初中招生

各乡镇学校中小学学生的报名工作由各乡镇中心学校具体负责实施。

3、特殊群体入学

随迁子女入学。坚持“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原则，健全完善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符合随迁子女报名条件的中小学生，由学生或监护人在报名学校规定时间内完成现场资格审查。公办学校在完成片区内学生录取后尚有学位的，在确保不出现大班额的情况下，全力安排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入学，公办学校在录取后学位已满的，先由所属片区的教育集团或所属镇中心学校统筹解决，如有其他问题由报名学校统计报名信息后，上报县教体局进行调剂安排。随迁子女与本地学生实行“四统一”(统一管理、统一编班、统一教学、统一安排活动)。在评优奖励、入队入团、课外活动等方面，随迁子女与城市学生享有同等权利。回乡创业人员子女回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读的，由各镇中心学校和相关学校按照政策依法依规统筹安排。
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入学。各单位要积极会同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好教育关爱政策，确保每一名适龄留守儿童少年能按时入学接受义务教育；要做好困境家庭学生的帮扶资助工作，确保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贫困而失学；要积极通过建设乡镇寄宿制学校、申请增设公共交通线路、提供校车服务等方式，确保乡村适龄儿童不因上学不便而失学辍学。

残疾儿童少年入学。各单位要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摸清适龄残疾儿童底数，“一人一案”进行分类安置，确保不失学，不辍学。要大力推进融合教育，优先采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方式，就近安排轻度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中、重度残疾儿童安排至特殊教育学校就读；对需要专人护理、不能到学校就读的实施送教上门服务，采取多种方式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对于入学安置有争议的，由县教体局牵头组织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对其接受义务教育的能力进行评估认定，提出入学安置意见，明确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方式和具体就读(送教)学校。

优抚对象子女入学。烈士子女、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符合条件的高层次人才子女及其他各类符合条件的优抚对象，按照相关规定由县教体局统筹安排入学。

鄢陵县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学区划分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规定，为促进县域内学校之间均衡发展、和谐发展，推进素质教育，有效消除县城学校择校热、大班额现象，结合县城区的发展变化和现状，制定了鄢陵县城区中小学学区划分方案，在实际招生过程中,学校辖区内的生源出现大班额,由相关学校配合县教体局进行学区调整。学区划分出现空白点，由县教体局协调相关学校，统筹进行安排。学区划分按照相对就近入学原则、小区随着社区走原则、无缝隙覆盖原则，确保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确保进城务工子女入学。

鄢陵县初级中学学区：马栏镇高庄社区、唐庄社区、于寨社区，安陵镇东街社区，南街社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组和北大街、北关街以东的区域。

鄢陵县二高初中部学区：安陵镇苏岗社区、轩岗社区、卧龙街至东环区域及东方明珠小区。

鄢陵县第二初级中学学区：北大街北关街以西、翠柳路与花都大道交汇处以东的西街社区、朱元庄社区、新庄社区的区域。

鄢陵县实验学校初中部学区：翠柳路以西、锦绣路以东、花都大道以北、金瑞大道（北环路）以南的社区、商品房居民。

翠柳路以东的梅苑新村小区、鼎华国际小区、兴祺德胜花园小区，水岸映象小区、金色漫城小区、金鼎国际小区、碧翠苑小区、尚品名居小区、幸福湾小区及惠馨苑小区、祥柳小区、六湾社区、马庄社区居民。

鄢陵县实验小学学区：东街社区，南街社区南大街路东一、二、三、四、五、六组，苏岗社区原居住户居民，北街社区五、六组内所有小区居民，高庄社区。
鄢陵县安陵镇中心小学学区：西街社区，南街社区南大街路西七、八、九、十组，朱元庄社区，以上社区内所有小区原住居民（含康桥半岛小区）。

鄢陵县安陵镇新庄小学学区：新庄社区内的小区社区居民。

鄢陵县安陵镇北街小学学区：北街社区一、二、三、四组，苏岗社区内新建小区居民。

鄢陵县安陵镇轩岗小学学区：轩岗社区，轩岗社区内新建小区居民。

鄢陵县海棠路小学学区：梅里路以西、翠微路以北、金瑞大道（北环路）以南、花博大道以东的社区、小区居民，水岸映象、金色漫城小区居民。

鄢陵县人民路学校学区：梅里路以西、翠微路以南、花都大道以北、花博大道以东区域的商品房居民。
鄢陵县柏梁镇六湾小学学区：柏梁镇六湾社区、马庄社区内的社区、小区居民。

鄢陵县柏梁镇岗底张小学学区：岗底张社区所有原住居民。

鄢陵县实验学校小学部学区：花都大道以北、花博大道以西、锦绣路以东、向北延伸至鹤鸣湖以南的社区、小区居民。

安陵镇中心校、柏梁镇中心校、马栏镇中心校、县直中小学校都要严格按照学区划分的原则和要求招收学生，严禁跨区招生，严禁招收已被他校录取的学生，严禁对学生进行任何形式的入学考试，严禁举办重点班、快慢班或以办班为由进行招生前的测试，不得对分配到本校的农民工子女收取借读费。凡违规招生不按规定规范办学者，将取消学校的一切评优评先资格，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关于全县义务教育阶段招生相关情况

告知书

尊敬的家长：

您好！2025年义务教育阶段初始年级招生将于8月上旬开始，现将招生工作有关情况提前告知：

1.本年度义务教育阶段初始年级招生信息以县教体局和所属学校通知为准，请勿听信其他机构或人员宣传内容，以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2.为促进县域内学校之间均衡发展、和谐发展，推进素质教育，有效消除县城学校择校热、大班额现象，促进教育公平，县教体局将继续严厉打击初中阶段通过考试掐尖招生行为，并对相关违规学校和责任人进行相应处理。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实行免试就近（相对就近）入学，禁止设立任何名义的重点班，家长朋友们请勿听信“火箭班”“特快班”招生，请勿让孩子提前参加各种招生考试，请勿在不同学校重复报名，如参加提前招生或违规招生，可能会造成学生无法正常注册学籍、人籍分离，影响学生中招报名及享受分配生政策的权利，同时失去在所在学区优先入学的权力。
3.根据普通高中招生“分配生”政策，初中阶段学籍有以下情形，人籍不一致且学籍出现变动的（包含省内外转学、休学复学、年级变更），不再享受分配生政策。在录取时，具备分配生资格、成绩相同的学生在一般初中学校就读，更容易升入省、市级示范性高中，请广大家长勿参加提前招生或违规招生，勿为孩子扎堆选择所谓初中“名校”就读。

家长朋友们应熟悉“分配生”招生政策，严格遵守义务教育阶段招生相关规定，切实保障孩子权益，为孩子选择满意、合适的学校就读。


